
-1- 
 

「111 年七河局中央管公私協力工作坊」 

荖濃溪新發大橋上游河段河道整理工程-民眾參與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1 年 08 月 17 日下午 15 時 00分 

二、 地點：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辦公處 

三、 紀錄：第七河川局 

四、 出列席人員：(詳簽名冊) 

五、 訪談議題與回應： 

(一)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江雅惠里長： 

1. 因砂石無法外運，清淤後砂石、石塊堆積何處?經觀察每次清淤

後，砂石、石塊僅推放河床邊，遇大水一樣沖回河道，若是如此，

此工程效益不大。 

本局回應:河道清疏工程清運土石將堆置於河床內寬闊處，以不

影響水流位置堆置，增加保護岸側土地。 

2. 強烈建議清出的砂石可做荖濃溪新生地，另由寶來至水冬瓜段

做溪底砂石便道，不只可消耗大量砂石也可解決砂石不外運問

題，並極具光觀效益對當地幫助極大。 

本局回應:目前高 133 線已打通，溪底便道因受天候及地形影響

且汛期間考量安全不適行駛，建議仍以堆置兩岸保護農地為原

則。 

3. 此清淤工程段的河床高度已經與農地路面齊高，遇大水會溢淹、

路變河道，若再清淤又堆積砂石是否更無法排水?是否能將清出

石塊堆疊作為道路? 

本局回應:荖濃溪新發大橋上游河段，經觀察目前水道尚屬沖淤

平衡，為使河道導向河心減少衝擊兩岸，利用河道整理方式移改

水路，將河道導向河心減少衝擊兩岸，至於清淤又堆積砂石是否

更無法排水，施工時會注意堆置處排水問題。 

4. 裡崁段有做一小段丁壩，確實為有效工程，但裡崁至巒子埔沿岸

裸露無保護措施，沖刷嚴重且危險，另私人土地持續遭沖刷流失，

強烈建議急需規劃。 

本局回應: 有關所陳情保護之區段，本局邀請相關單位現勘研

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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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去年提出之直瀨溪口段一直持續在崩塌，具急迫性強烈建議納

入規劃。 

本局回應: 本局業於本年 5 月 4 日邀集相關單位會勘，所陳情

位置位於河道區域範圍內計 2 處，於台 27 線 3K、2.6K 臨荖濃

溪基腳保護工，本局已責成開口合約廠商完成，後續本局將持續

觀察河道變遷，採取因應措施。 

6. 去年提報之「荖濃溪不老河段河道整理工程」，尚未見到工程施

作，是否有整理? 

本局回應: 本河道整理工作已於寶來段清運 123 萬方，綠茂溪

段清運 15 萬方，目前已在施作不老溫泉下方河段工作。 

7. 建議參考台中-旱溪景觀大排工程，荖濃溪是否也可做荖濃溪景

觀大排工程?可全面整治河道也極具觀光效益。 

本局回應: 荖濃溪和旱溪地理環境不同，應該從整體環境、防洪

功能及經濟效益考量。 

(二)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社區發展協會謝美妙理事長： 

1. 河道淤積造成溢淹，建議河道做全面重整治理，只做片段效益不

大。 

本局回應: 除依治理規劃報告整治荖濃溪外，亦派員加強巡查

管理或聽取地方意見以加強荖濃溪整治工作。 

2. 荖濃溪沿岸持續遭沖刷、土壤流失，甚至沖刷私人土地，能否提

出有效方法防止持續沖刷? 

本局回應: 本局將以河道整理及防護工程施作來保護避免土地

流失。 

3. 紅水仙橋土石沖刷下來形成沖積扇，土石淤積，造成河道水路改

變，衝擊裡崁至田寮底段沿岸，建議紅水仙橋下清淤，讓水路復

原。 

本局回應:會配合年度荖濃溪上游河段河道整理工程逐段辦理，

減少河道淤積並將深槽導向河心。 

4. 荖濃缺乏土地空間，若土石無法外運，強烈建議做荖濃新生地，

增加土地可做為觀光用途。 

本局回應: 河川之規劃治理的範圍已確定，本局仍會以河道整

理工程方式，將洪水控制於河道內降低荖濃溪洪災風險。 

六、  各單位意見與回應: 

(一)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江雅惠里長： 

1. 針對本改善工程，地方原則同意，後續設計細節建議再討論說明。 

本局回應:本計畫發包後，將遵從地方意見參納辦理。 

2. 建議於河道做一次性便道，開放廠商招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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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回應: 就荖濃溪特性一次性便道之招商，因其維護成本高，

效益有限，受經費排擠恐無施作之空間。 

3. 局部工程無整體效益，希望爭取整體治理工程。 

本局回應:因為極端氣候變化，且河道水流亦因地形變化而變動，

本局辦理河道整理工作，除依河道現況改變水流增加通洪，且採

滾動式檢討適時修訂工作方式以增加河川排洪能量。 

(二)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： 

1. 因近年汛期有大量砂石進入荖濃溪，例如 110 年 7、8 月豪雨、

燦樹颱風等，地方民眾常反映荖濃溪河道墊高，有清疏之需求。

有關荖濃溪新發大橋上游河段河道整理一案，本所建議中央管

理河川應由中央單位負責清疏，並建議清疏荖濃溪淤積之土石

同時利用清淤之土石方於河岸施作路堤共構(路堤共構、防汛道

路、疏浚便道)，其一能解決清疏砂石堆放及回填問題，其二能

避免荖濃溪繼續掏刷靠近河岸之公、私有地，其三如設置溪底道

路能避免砂石車使用村里聯絡道路與民爭道，且提供逐年清疏

皆能運用該路堤共構道路。若考量充盈地方財政，應以優先開放

本區荖濃溪較下游段辦理疏浚，而荖濃溪新發大橋上游河段，仍

建議中央單位清疏並於河岸施作路堤共構，以維護民眾生命財

產安全。 

本局回應: 

1. 荖濃溪新發大橋上游河段河道整理工作，係將河道內淤高有影

響通洪河段採降挖方式引流至河心減少水流衝擊兩岸河側，並

將挖除土方運至河岸堆高培厚增加保護岸側，減少鄰地被流失

風險，區公所建議河道內施作路堤共構、砂石便道等建議，因河

川區域相關使用須符合河川治理規劃，且本河段內私有土地種

植使用情形甚多，如施作路堤共構、砂石便道必將影響民眾既有

農作、束縮河道，汛期行駛安全問題及徵收私有地財源等問題。 

2. 另提中央管河川疏濬充盈地方財政乙節，河川內土石為國有財，

辦理疏濬標售然可增加地方財政，惟應考量民眾生命財產保障 

、河防安全無疑下始進行。目前荖濃溪新威大橋下游河段河床斷

面尚有刷深，且有年度可疏濬量、縣市界等因素，尚無法增加疏

濬土石量。 

  結論： 

(二) 綜合此次與會人員意見，針對本案工程部分，原則同意，本局後續將進

行工程用地取得及設計相關作業。 

(三) 另有關河道整理及工程施作之急要段，本局將現勘評估後，俟需要納

入後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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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會議照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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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簽到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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